
 
北區區議會 

地區發展及環境改善委員會文件第26/2005號 

 

新界北部綠色旅遊發展計劃 

(北區內的改善工程)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議員介紹政府根據「新界北部綠色旅遊發

展計劃」(新界北計劃)，擬議在北區內進行的基本設施改善工程。 

 

背景 

 

2.  新界北部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和文物古蹟，具潛質發展

旅遊。旅遊事務署於 2002 年就此議題進行了顧問研究，並就顧

問研究的建議於 2003 年 5 月諮詢包括北區區議會等相關機構和

人士，普遍獲得支持。本署其後成立了一個跨部門委員會，研

究如何落實顧問研究的建議，從而推行新界北計劃。 

 

3.  委員會確定在船灣及赤門海峽一帶推行綠色旅遊先導項

目。我們於 2005 年 2 月就此項目的工作綱領進一步諮詢各界人

士，包括北區區議會及其他相關區議會、地區人士及組織、環

保團體、旅遊及其他相關業界等。諮詢結果顯示各界普遍支持

計劃的內容，當中主要包括在船灣及赤門海峽一帶的主要景點

提供及改善基本設施，並以自然保育和教育配合發展，從而促

進綠色旅遊可持續發展。整項新界北計劃由旅遊事務署倡導；

設施改善工程則由土木工程拓展署負責統籌及推行。 

 



 

工程內容 

 

4.  我們建議在北區內進行以下改善工程(有關內容顯示於

附件)： 

 

(i) 在荔枝窩重鋪協天宮外廣場，並加設涼亭及座椅、方

向指示標誌及資訊地圖牌； 

 

(ii) 在鴨洲加設眺望處、行人徑、方向指示標誌及資訊地

圖牌；及 

 

(iii) 在吉澳加設方向指示標誌及資訊地圖牌。 

 

5.  我們估計以上工程的費用為 700 萬元。 

 

工程時間表 

 

6.  我們計劃在 2005 年年尾展開改善工程，於 2007 年年初

完成。 

 

總結 

 

7. 請議員備悉上述工程內容及時間表，並歡迎議員提出寶

貴意見。 

 

旅遊事務署 

2005 年 9 月 




